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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過世後，需要跑哪些流程、辦哪些事項？

⽂:楊舒婷（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6-02-06

本⽂

當⼀個⼈過世後，並不是所有東⻄都會隨著他的離世⽽直接結束，仍必須有⼈（可能是繼承⼈、其他親屬或遺
產管理⼈等）協助善後，妥善處理他⽣前的法律關係。

⼀、要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的事項

（⼀）辦理死亡登記、除戶並申請除戶戶籍謄本

就像嬰兒出⽣必須申報戶⼝，亡者過世也必須辦理死亡登記及除戶[1]，且應於死亡之⽇起30⽇內辦理[2]。如
果這個程序沒有先辦好，後⾯的流程是無法進⾏的。

申請⼈[3]可以是亡者的配偶、親屬或同居⼈等，準備好死亡證明書（或法院的死亡宣告裁定及確定證明書）正
本、亡者的⾝分證（須繳回[4]，若遺失則免附）、戶⼝名簿，以及申請⼈的⾝分證、印章（或簽名），即可到
任⼀戶政事務所辦理死亡登記及除戶[5]。建議當天⼀併申請多份「除戶戶籍謄本」，後續在不動產繼承登記、
陳報遺產清冊或拋棄繼承等情形，都會需要。

除臨櫃外，死亡登記也可以在內政部的網站線上申辦；但之後還是要到任⼀實體戶政繳回亡者的⾝分證、換領
戶⼝名簿等[6]。

（⼆）健保退保 [7 ]

辦理死亡登記時，戶政事務所會幫忙受理健保退保的申請，並將相關資訊傳送⾄健保署，所以不需要再多跑⼀
趟到健保署去。⽽健保署會以亡者的死亡⽇做為退保⽇期，審核無誤就完成退保[8]，當⽉整個⽉份的健保費都
不會收[9]。

⼆、商業保險及勞⼯保險、勞退

（⼀）辦理死亡登記時可⼀併申請清查亡者的商業保單

若亡者⽣前有購買商業保險（例如：壽險[10]、傷害險[11]），要保⼈或受益⼈也別忘了在2年內檢附資料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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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公司辦理理賠[12]。

如果不清楚亡者⾝前有哪些保單，可以在戶政事務所辦理死亡登記時，⼀併申請亡者⼈⾝保單的清查及通知，
戶政會通報到中華⺠國⼈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由各保險公司下載亡者的資料來⽐對，有符合的就會主動通知
受益⼈（不⼀定是申請⼈）辦理理賠[13]。

（⼆）向勞保局申請勞保給付、勞退 [14 ]

1. 勞保給付

亡者如果有投保勞保，要在5年內向勞保局臨櫃或郵寄申請「喪葬津貼」和「遺屬給付」[15]：

（1）喪葬津貼

由⽀出喪葬費的⼈（不⼀定是遺屬）檢附⽀出證明請領，如果是遺屬⽀出，則可以切結⽅式請領[16]。⾦額是
依亡者死亡前6個⽉平均⽉投保薪資計5個⽉⼀次給付，特殊例外則是10個⽉[17]。

（2）遺屬給付

遺屬給付依照以下順位請領：配偶及⼦⼥→⽗⺟→祖⽗⺟→孫⼦⼥→兄弟姊妹，前順位有⼈，後順位就不能請
領[18]。遺屬給付有「遺屬年⾦」和「遺屬津貼」兩種，只能擇⼀請領[19]。

「遺屬年⾦」不是⼀次發放，是每個⽉發給[20]，但不是具備前述⾝分就可以請領，還須符合額外的法定要
件，例如：特定年齡以上或以下、無謀⽣能⼒等[21]。

「遺屬津貼」則是⼀次給付，符合法定⾝分就可以請領，不受前述年齡、謀⽣能⼒等條件的限制，但必須亡者
在2009年1⽉1⽇前有勞保年資，才可以請領[22]。

2. 勞退請領

如果亡者還沒請領勞退專戶的錢就先過世了，遺屬要在10年內到勞保局⼀次請領；但如果亡者⽣前已經開始
領⽉退，卻在平均餘命或請領年限前死亡[23]，遺屬可以申請把勞退專戶裡的餘額領回[24]。

三、向國稅局申報遺產稅

（⼀）查詢試算

申報遺產稅之前，繼承⼈、遺囑執⾏⼈或遺產管理⼈等，可以先向任⼀國稅局、分局或稽徵所，申請調閱亡者
的財產參考清單[25]，以便釐清、確認亡者有多少不動產、⾞輛、存款、股票等財產[26]。除了臨櫃申請，也



可以線上查詢並試算遺產稅額[27]。

（⼆）申報

瞭解亡者⽣前的財產狀況後，不論財產多寡、要不要繳稅，都必須辦理遺產稅申報[28]，不能因為亡者名下無
財產或⾃認財產很少就不申報。

繼承⼈或其他納稅義務⼈可以填寫「遺產申報書」向亡者戶籍地的國稅局申報，或下載財政部的軟體，以電⼦
⽅式申報[29]，但要注意，遺產稅申報應⾃被繼承⼈死亡次⽇起6個⽉內辦理，申請延⻑最多3個⽉[30]，且在
遺產稅未繳清前，不可以進⾏分割遺產、交付遺贈或辦理移轉登記等⾏為[31]。

申報遺產稅後，依照情況不同，國稅局會核發不同的遺產稅證明書[32]：

四、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

假如亡者名下有不動產，繼承⼈必須在6個⽉內辦理繼承登記[36]，將亡者的名字改成繼承⼈的。但前提是先
辦好遺產稅，取得上開四種證明書之⼀。

拿到國稅局開⽴的證明書，要先到任⼀地⽅稅稽徵機關或線上查詢不動產是否有⽋繳地價稅、房屋稅，完成繳
納後[37]，繼承⼈就可以填寫登記申請書，並攜帶所有權狀、遺產稅證明書、除戶及繼承⼈戶籍謄本等[38]，
到不動產所在的地政機關辦理繼承登記[39]。

五、結清帳戶、汽機⾞過戶

（⼀）銀⾏、證券帳戶

當銀⾏知悉存戶死亡後，銀⾏會⽴即將帳戶凍結，繼承⼈必須等國稅局核定遺產稅後，才能持遺產稅繳清或免
稅證明書、戶籍謄本（除戶及繼承⼈全體）等⽂件，由全體繼承⼈同意向銀⾏提領存款並結清帳戶[40]。證券
戶的繼承過戶除了上述資料，可能還需要股票、印鑑證明等[41]，但實際需要準備的⽂件，各銀⾏和證券商或
許略有不同，建議先詢問清楚。

亡者的銀⾏帳戶尤其容易發⽣爭執。因為若只是辦理死亡登記、除戶⽽沒個別通知，銀⾏並不會知道存戶已經

1. 繳清：須繳納遺產稅的⼈，繳稅完畢就會核發「繳清證明書」。
2. 免稅：沒達到繳稅⾨檻⽽免稅的⼈，國稅局會直接核發「免稅證明書」。

3. 不計⼊遺產總額：若有不計⼊遺產總額的部分[33]，例如：將繼承的⼟地捐給政府，可申請核發「不計
⼊遺產總額證明書」。

4. 同意先移轉：有特殊原因，需要在繳清遺產稅前先處分部分財產者（例如：因⼿上無現⾦，要變賣房地
才能繳稅）[34]，可以提出納稅保證後申請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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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因此常出現繼承⼈之⼀在親⼈往⽣後，擅⾃提領銀⾏存款⽽遭其他繼承⼈控告的情形。事實上，銀⾏帳
戶在亡者往⽣那⼀刻[42]，就會變成全體繼承⼈公同共有[43]，⽽不屬於特定繼承⼈，所以繼承⼈擅⾃以亡者
的印章提領存款，即使是單純⽤於喪葬費⽤或⽋繳的醫療費，仍有可能涉及刑法的偽造⽂書罪[44]。

（⼆）汽機⾞過戶 [45 ]

繼承⼈要記得在1年內就近到監理所[46]將亡者的汽機⾞過戶，避免牌照被註銷[47]。繼承過戶要準備國稅局遺
產稅證明、⾏照、新⾞主強制險（有效期限30⽇以上）[48]、其他繼承⼈同意的協議書、雙證件等⽂件。如果
有積⽋的燃料稅、牌照稅、罰鍰等，要繳清才能過戶[49]；出廠10年以上的汽⾞、5年以上的機⾞要過戶，還
要經過臨時檢驗合格[50]。

六、繼承或拋棄繼承

（⼀）繼承記得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

現⾏⺠法是概括繼承有限責任（俗稱限定繼承）[51]，繼承⼈原則上不⽤拿⾃⼰的財產來清償被繼承⼈的債
務；但仍建議在知道繼承時起3個⽉內，向被繼承⼈住所地的法院陳報遺產清冊[52]，避免因為沒有依法定順
序、⽐例清償債務，造成債權⼈的損失、損害，使得繼承⼈必須拿⾃⼰的財產來清償、賠償[53]。

（⼆）拋棄繼承

如果仍打算拋棄繼承，則必須在知道可以繼承時起3個⽉內，以書⾯向被繼承⼈住所地的法院拋棄繼承[54]。
拋棄繼承經法院核准備查後，就不需要再處理以上關於申報遺產稅[55]等事情（但死亡登記還是要先辦理，因
為聲請拋棄繼承必須檢附的⽂件之⼀就是除戶謄本），也算是省去很多⿇煩。

註腳
   戶籍法第4條第1款第8⽬：「戶籍登記，指下列登記：⼀、⾝分登記：……（⼋）死亡、死亡宣告登記。

」
這邊補充⼀下，死亡登記和除戶看似相同，但概念上⽐較接近「過程」和「結果」的關係，也就是要先辦
好死亡登記後，戶政事務所才會把亡者從原戶籍中除去；⽽依照臺灣⾼等法院95年度重上國字第3號⺠事
判決曾說明：「所謂除戶籍謄本，乃指曾在該戶籍管轄區域內設有戶籍，因全戶遷出、喪失國籍或死亡⽽
除籍，或因戶⻑遷出、住變、喪失國籍、死亡等致戶⻑變更或其他原因⽽換寫戶籍資料之謄本。」換句話
說，如果有全戶遷出或喪失國籍的情形，也會發⽣除戶的結果，所以死亡登記和除戶不能完全劃上等號。
戶籍法第14條第1項：「死亡或受死亡宣告，應為死亡或死亡宣告登記。」

[1]

   戶籍法第48條第1項：「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或確定後三⼗⽇內為之。但出⽣登記⾄遲應於六
⼗⽇內為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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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籍法第36條：「死亡登記，以配偶、親屬、戶⻑、同居⼈、經理殮葬之⼈、死亡者死亡時之房屋或⼟
地管理⼈為申請⼈。」
戶籍法第39條：「死亡宣告登記，以聲請死亡宣告者或利害關係⼈為申請⼈。」

[3]

   戶籍法第62條第1項：「因死亡、死亡宣告、廢⽌戶籍登記、撤銷戶籍、補領、換領或全⾯換領國⺠⾝分
證者，原國⺠⾝分證由戶政事務所截⾓後收回。」

[4]

   我的E政府（n.d.），《死亡登記》。[5]

   中華⺠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n.d.），《線上申辦死亡登記》。[6]

   全⺠健康保險法第15條第6項：「投保單位應於保險對象合於投保條件之⽇起三⽇內，向保險⼈辦理投保
；並於退保原因發⽣之⽇起三⽇內，向保險⼈辦理退保。」
全⺠健康保險法施⾏細則第34條第3款：「本法第⼗五條第六項所稱退保原因，指下列情形之⼀：……三
、死亡。」

[7]

   衛⽣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2023），《內政部戶政司（新⽣兒、除籍）》。[8]

   全⺠健康保險法第30條第2項：「前項保險費，應於被保險⼈投保當⽉繳納全⽉保險費，退保當⽉免繳保
險費。」

[9]

   保險法第101條：「⼈壽保險⼈於被保險⼈在契約規定年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仍⽣存時，依照
契約負給付保險⾦額之責。」

[10]

   保險法第131條：「
I 傷害保險⼈於被保險⼈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額之責。
II 前項意外傷害，指⾮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

[11]

   保險法第29條第3項：「被保險⼈之死亡保險事故發⽣時，要保⼈或受益⼈應通知保險⼈。保險⼈接獲通
知後，應依要保⼈最後所留於保險⼈之所有受益⼈住所或聯絡⽅式，主動為通知。」
保險法第65條本⽂：「由保險契約所⽣之權利，⾃得為請求之⽇起，經過⼆年不⾏使⽽消滅。」

[12]

   中華⺠國⼈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n.d.），《投保紀錄查詢問答集》。[13]

   礙於篇幅，以下以亡者具勞保⾝分舉例，如果是具有農保、國保⾝分，也可以向勞保局請領給付或津貼；
具有公保⾝分則可向臺灣銀⾏請領。

[14]

   勞⼯保險條例第30條：「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得請領之⽇起，因五年間不⾏使⽽消滅。」[15]

   勞⼯保險條例第63條第1項：「被保險⼈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時，除由⽀出殯葬費之⼈請領喪葬津貼外，
遺有配偶、⼦⼥、⽗⺟、祖⽗⺟、受其扶養之孫⼦⼥或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者，得請領遺屬年⾦給付。
」
勞⼯保險條例施⾏細則第84條：「依本條例第六⼗三條或第六⼗四條規定請領喪葬津貼者，應備下列書
件：
⼀、死亡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死亡證明書、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宣告裁定書。
三、載有死亡⽇期之全戶戶籍謄本。
四、⽀出殯葬費之證明⽂件。但⽀出殯葬費之⼈為當序受領遺屬年⾦或遺屬津貼者，得以切結書代替。」

[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30006&flno=3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30006&flno=3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30006&flno=62
https://www.gov.tw/News_Content_2_371549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83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60001&flno=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60002&flno=34
https://www.nhi.gov.tw/ch/cp-3356-8291b-2352-1.html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60001&flno=3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02&flno=1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02&flno=1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02&flno=2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02&flno=65
https://www.lia-roc.org.tw/list_article?article_content=480&menu_title=%25E5%25B8%25B8%25E7%2594%25A8%25E5%258A%259F%25E8%2583%25B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01&flno=3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01&flno=6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02&flno=84


   勞⼯保險條例第63條之2第1項第1款：「前⼆條所定喪葬津貼、遺屬年⾦及遺屬津貼給付標準如下：⼀
、喪葬津貼：按被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次發給五個⽉。但其遺屬不符合請領遺屬年⾦給付或遺屬津貼
條件，或無遺屬者，按其平均⽉投保薪資⼀次發給⼗個⽉。」

[17]

   勞⼯保險條例第65條第1、2項：「
I 受領遺屬年⾦給付及遺屬津貼之順序如下：
⼀、配偶及⼦⼥。
⼆、⽗⺟。
三、祖⽗⺟。
四、孫⼦⼥。
五、兄弟、姊妹。
II 前項當序受領遺屬年⾦給付或遺屬津貼者存在時，後順序之遺屬不得請領。」

[18]

   勞⼯保險條例第63條第1、3項：「
I 被保險⼈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時，除由⽀出殯葬費之⼈請領喪葬津貼外，遺有配偶、⼦⼥、⽗⺟、祖⽗
⺟、受其扶養之孫⼦⼥或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者，得請領遺屬年⾦給付。……
III 第⼀項被保險⼈於本條例中華⺠國九⼗七年七⽉⼗七⽇修正之條⽂施⾏前有保險年資者，其遺屬除得
依前項規定請領年⾦給付外，亦得選擇⼀次請領遺屬津貼，不受前項條件之限制，經保險⼈核付後，不得
變更。」

[19]

   勞⼯保險條例第65條之1第2項：「前項被保險⼈或其受益⼈，經保險⼈審核符合請領規定者，其年⾦給
付⾃申請之當⽉起，按⽉發給，⾄應停⽌發給之當⽉⽌。」

[20]

   勞⼯保險條例第63條第2項：「前項遺屬請領遺屬年⾦給付之條件如下：
⼀、配偶符合第五⼗四條之⼆第⼀項第⼀款或第⼆款規定者。
⼆、⼦⼥符合第五⼗四條之⼆第⼀項第三款規定者。
三、⽗⺟、祖⽗⺟年滿五⼗五歲，且每⽉⼯作收⼊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級者。
四、孫⼦⼥符合第五⼗四條之⼆第⼀項第三款第⼀⽬⾄第三⽬規定情形之⼀者。
五、兄弟、姊妹符合下列條件之⼀：
（⼀）有第五⼗四條之⼆第⼀項第三款第⼀⽬或第⼆⽬規定情形。
（⼆）年滿五⼗五歲，且每⽉⼯作收⼊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級。」

[21]

   勞⼯保險條例第63條第3項。[22]

   中華⺠國內政部（n.d.），《歷年簡易⽣命表∕全國》。[23]

   勞⼯退休⾦條例第26條：「
I 勞⼯於請領退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請領⼀次退休⾦。
II 已領取⽉退休⾦勞⼯，於未屆第⼆⼗三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或第⼆⼗四條之⼆第⼆項所定請領年限前
死亡者，停⽌給付⽉退休⾦。其個⼈退休⾦專戶結算賸餘⾦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領回。」
勞⼯退休⾦條例第28條第4項：「第⼀項勞⼯之遺屬或指定請領⼈退休⾦請求權，⾃得請領之⽇起，因⼗
年間不⾏使⽽消滅。」

[24]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6條第1項：「遺產稅之納稅義務⼈如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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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遺囑執⾏⼈者，為遺囑執⾏⼈。
⼆、無遺囑執⾏⼈者，為繼承⼈及受遺贈⼈。
三、無遺囑執⾏⼈及繼承⼈者，為依法選定遺產管理⼈。」
遺產稅納稅義務⼈查詢被繼承⼈財產參考資料作業要點第1點：「為便利遺產稅納稅義務⼈查詢被繼承⼈
財產資料作為辦理遺產稅申報之參考，及統⼀稽徵機關（含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屬分局、稽徵所、
服務處；下同）提供被繼承⼈財產參考資料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以前，⺠眾向國稅局查調亡者的財產參考清單後，若發現亡者有銀⾏存款或證券等⾦融財產時，⺠眾尚需
透過⾦融聯合徵信中⼼進⾏第⼆次查詢（因為國稅局的財產參考清冊只是簡略記載當參考⽤，所以必須要
再向徵信中⼼進⾏第⼆次查詢），但⾃2020年7⽉1⽇起，國稅局已同步實施「單⼀窗⼝查詢被繼承⼈⾦
融遺產」的服務，所以⺠眾到國稅局申請查詢亡者的財產參考清單時，已經可以同時申辦⾦融遺產的查詢
服務，⼀次完成查詢作業。相關法規參考遺產稅納稅義務⼈查詢被繼承⼈財產參考資料作業要點第3點、
稽徵機關單⼀窗⼝受理查詢被繼承⼈⾦融遺產資料作業要點。

[26]

   財政部電⼦申報繳稅服務網（n.d.），《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開始報稅》。[27]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細則第20條第1項：「被繼承⼈死亡時遺有財產者，不論有無應納稅額，納稅義務⼈
均應填具遺產稅申報書向主管稽徵機關據實申報。其有依本法規定之減免扣除或不計⼊遺產總額者，應檢
同有關證明⽂件⼀併報明。」

[28]

   財政部電⼦申報繳稅服務網（2025），《遺產稅電⼦申辦∕軟體下載與報稅》。[29]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3條第1項：「被繼承⼈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稅義務⼈應於被繼承⼈死亡之⽇起六個⽉
內，向戶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遺產稅申報。但依第六條第⼆項規定由稽徵機關申請法院
指定遺產管理⼈者，⾃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之⽇起算。」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6條第2項：「前項申請延⻑期限以三個⽉為限。但因不可抗⼒或其他有特殊之事由者
，得由稽徵機關視實際情形核定之。」

[30]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8條：「
I 遺產稅未繳清前，不得分割遺產、交付遺贈或辦理移轉登記。贈與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贈與移轉登記
。但依第四⼗⼀條規定，於事前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發給同意移轉證明書，或經稽徵機關核發免稅證明
書、不計⼊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贈與總額證明書者，不在此限。
II 遺產中之不動產，債權⼈聲請強制執⾏時，法院應通知該管稽徵機關，迅依法定程序核定其稅額，並移
送法院強制執⾏。」

[31]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1條：「
I 遺產稅或贈與稅納稅義務⼈繳清應納稅款、罰鍰及加徵之滯納⾦、利息後，主管稽徵機關應發給稅款繳
清證明書；其經核定無應納稅款者，應發給核定免稅證明書；其有特殊原因必須於繳清稅款前辦理產權移
轉者，得提出確切納稅保證，申請該管主管稽徵機關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
II 依第⼗六條規定，不計⼊遺產總額之財產，或依第⼆⼗條規定不計⼊贈與總額之財產，經納稅義務⼈之
申請，稽徵機關應發給不計⼊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贈與總額證明書。」

[32]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33]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2025），《遺產稅未繳清前，可提供擔保先⾏移轉部分遺產》。[34]

https://law-out.mof.gov.tw/LawContent.aspx?id=GL010371#lawmenu
https://law-out.mof.gov.tw/LawContent.aspx?id=GL010371#lawmenu
https://law-out.mof.gov.tw/LawContent.aspx?id=GL010834#lawmenu
https://tax.nat.gov.tw/alltax.html?id=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73&flno=20
https://tax.nat.gov.tw/alltax-download.html?id=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72&flno=2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72&flno=2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72&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72&flno=4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72&flno=16
https://www.ntbt.gov.tw/singlehtml/41ae3594197f4f69b47753ce08188516?cntId=51a6d248ae134204b9d2084dc15093d2


   遺產稅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申請及核發作業要點第2點。[35]

   ⼟地登記規則第33條第1項：「申請⼟地權利變更登記，應於權利變更之⽇起⼀個⽉內為之。繼承登記得
⾃繼承開始之⽇起六個⽉內為之。」

[36]

   ⼟地稅法第51條第1項：「⽋繳⼟地稅之⼟地，在⽋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
房屋稅條例第22條第1項：「⽋繳房屋稅之房屋，在⽋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登記。
」

[37]

   ⼟地登記規則第119條第1項：「申請繼承登記，除提出第三⼗四條第⼀項第⼀款及第三款之⽂件外，並
應提出下列⽂件：
⼀、載有被繼承⼈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繼承⼈現在戶籍謄本。
三、繼承系統表。
四、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件。
五、繼承⼈如有拋棄繼承，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繼承開始時在中華⺠國七⼗四年六⽉四⽇以前者，應檢附拋棄繼承權有關⽂件；其向其他繼承⼈表
⽰拋棄者，拋棄⼈應親⾃到場在拋棄書內簽名。
（⼆）繼承開始時在中華⺠國七⼗四年六⽉五⽇以後者，應檢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件。
六、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件。」

[38]

   ⼟地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地登記，由⼟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辦理之。但該直轄
市、縣（市）地政機關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登記機關者，由該⼟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之。」

[39]

   參⾼雄市政府⺠政局（n.d.），《⼈⽣⼤⼩事》。[40]

   公開發⾏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24條第2款。[41]

   ⺠法第6條：「⼈之權利能⼒，始於出⽣，終於死亡。」[42]

   ⺠法第1148條第1項：「繼承⼈⾃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財產上之⼀切權利、
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本⾝者，不在此限。」
⺠法第1151條：「繼承⼈有數⼈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

[43]

   可參考：臺灣臺中地⽅法院109年中簡字第3338號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法院109年簡字第1062號刑
事判決。
⾄於應該怎麼做，才能避免誤觸法律，可以參考：臺灣臺北地⽅檢察署（2025），《⾝後事，訴訟事，
領取死後存款是否會犯罪？》。

[44]

   交通安全⼊⼝網（n.d.），《如何辦理⾞輛繼承過戶》。[45]

   有部分監理所站沒有辦理，要辦理前建議先電話詢問。參中華⺠國交通部公路局（n.d.），《⾞輛管理作
業問答集 Q汽機⾞所有⼈死亡，如何辦理繼承過戶登記？》。

[46]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3條第1項：「前條第⼀項應申請異動登記之義務⼈未辦理異動登記者，公路監理機
關得催告該義務⼈於⼗五⽇內辦理異動登記，逾期未辦理者，或繼承⼈未於被繼承⼈死亡後⼀年內辦理異
動登記，或經有關機關（構）依法公告後仍無⼈認領之⾞輛，公路監理機關應逕⾏註銷該⾞輛牌照。」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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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蓮瑛、呂旻融（2026），《繼承⼀定要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嗎？可以先分配遺產再辦理嗎？》。

   強制汽⾞責任保險法第16條第2項第2款：「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有下列情事之汽⾞，不得發給牌照、臨時
通⾏證、換發牌照、異動登記或檢驗，惟停駛中⾞輛過戶不在此限：……⼆、本保險有效期間不滿三⼗⽇
。但申請臨時牌照或臨時通⾏證者，不適⽤之。」

[48]

   公路法第75條：「汽⾞所有⼈不依規定繳納汽⾞燃料使⽤費者，公路主管機關應限期通知其繳納，⽋繳
⾦額累計達新臺幣九百元以上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並停⽌其辦理⾞輛異動或換發牌
照。」
使⽤牌照稅法第12條第2項：「交通⼯具未繳清使⽤牌照稅及罰鍰前，不得辦理過戶登記。」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條之1：「汽⾞所有⼈或駕駛⼈應於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輛過戶、停駛、復
駛、繳交牌照、註銷牌照、換發牌照或駕駛執照前，繳清其所有違反本條例第⼆章、第三章尚未結案之罰
鍰。」

[49]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4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
I 汽⾞或拖⾞有下列情形之⼀者，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三、出廠⼗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
II 機⾞出廠六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者，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但⾃中華⺠國九⼗五年六⽉⼗五⽇起，機
⾞出廠五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者，亦同。」

[50]

   ⺠法第1148條第2項：「繼承⼈對於被繼承⼈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51]

   ⺠法第1156條第1項：「繼承⼈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內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
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第1款：「下列繼承事件，專屬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住所地法院管轄：⼀、關
於遺產清冊陳報事件。」

[52]

   ⺠法第1162條之2：「
I 繼承⼈違反第⼀千⼀百六⼗⼆條之⼀規定者，被繼承⼈之債權⼈得就應受清償⽽未受償之部分，對該繼
承⼈⾏使權利。
II 繼承⼈對於前項債權⼈應受清償⽽未受償部分之清償責任，不以所得遺產為限。但繼承⼈為無⾏為能⼒
⼈或限制⾏為能⼒⼈，不在此限。
III 繼承⼈違反第⼀千⼀百六⼗⼆條之⼀規定，致被繼承⼈之債權⼈受有損害者，亦應負賠償之責。
IV 前項受有損害之⼈，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或受遺贈⼈，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V 繼承⼈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或受遺贈⼈，不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53]

   ⺠法第1174條：「
I 繼承⼈得拋棄其繼承權。
II 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內，以書⾯向法院為之。
III 拋棄繼承後，應以書⾯通知因其拋棄⽽應為繼承之⼈。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第3款：「下列繼承事件，專屬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住所地法院管轄：……三
、關於拋棄繼承事件。」

[54]

   財政部稅務⼊⼝網（2023），《3105 繼承⼈有拋棄繼承者，應如何申報遺產稅？》。[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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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2025），《繼承⾯⾯觀─你不可不知的限定繼承陷阱》。
郭靜儒（2024），《繼承不動產，如何辦理分割繼承？需要準備哪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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